服务费用结算函

致委托方【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】:
   根据贵我双方于【2020】年【9】月【1】日签署的编号为【康正合字2020-A0146号】的《房地产及其他资产评估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书》，自2022年9月26日（含该日）至2022年11月2日（不含该日），我方共向贵方提供服务1次，具体服务内容包括：
1. 北京信托·润昇财富318号集合资金信计划——武清经开5号

请贵方确认前述期间我方服务成果，并向我方支付相应服务费用，具体费用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相应《评估服务通知函》编号
	出具报告类型
	服务费用（人民币：万元）
	备注

	1
	天津市武清区“泉鑫佳苑”、“畔水庭苑”、“惠民里”、“馨梅福苑”及“蒲瑞馨园”项目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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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正式报告
	5
	　——

	合计
	　——
	——
	——
	5
	　——



如贵方核实无误，请将上述服务费用划入我方如下账户：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 
电话：010-82253558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
      受托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1

